
"爲了不以空言而以行動表示我們的善意與 

對該島安寧的希望，我們願意第一，在國際維持 

和平軍的監視下遷移與拆除所有在賽普勒斯的希 

臘哨站與防禦工事，只要土裔賽人也同樣做的話； 

第二,宣佈大赦,從而免除若干犯有罪行的土裔賽 

人可能於法律秩序恢復後將依法受審判而懷有之 

恐懼；第三，協助被迫離家而願重返的居民，回 

返他們的村落定居,並竭力保護他們的生命財產。 

"如土裔賽人領導當局對此不表示必要的瞭 

解，那是由於他們不希望該島安寧，因爲他們相 

信可以用武力來造成該島的分割局面，殆毋庸置 

疑。在此情況之下，我們將盡一切力量，應付這 

個情勢。本人毫不懷疑土裔賽人的態度是安卡拉 

領導與決定的。如安卡拉政府欲唆使土裔賽人製 

造流血事件，以作武力干預賽普勒斯之藉口，此 

爲輕而易舉之事。然而土耳其千涉賽普勒斯，旣 

非如逍遙的散歩，也非一輕易的冒險事業。我們 

決心抵抗，並不惜一切犧牲，以驅除侵略者。再 

者，某一地區發生戰爭對全世界其他地區毫無影 

響之時代，業已過去。" 

共和國總統上述意見提出後，隨卽遭土裔賽人領 

導當局發言人Mr. Osman Orek拒絕，並指爲"宣 

傳"，此一事實，謹提請安全理事會全體理事國注意。 

此種對於一項認眞與善意，旨在減輕過去仇視與 

恢復正常狀態提議之隨卽拒絕，顯示極端派土裔賽人 

領導當局缺乏誠意，並反對衝突之停止。 

謹請閣下將此函作爲安全理事會正式文件分發。 

赛 普 勒 斯 駐 踯 合 國 常 任 代 表 

(簽名）Zenon ROSSIDES 

文件S/5668 

'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印度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

茲奉本國政府訓令，將照會副本一件遞送閣下，內 

載印度政府就巴基斯坦軍隊於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一 

日對印度警察巡邏隊之突襲，向巴基斯坦政府提出之 

抗議。由於此次巴基斯^對停火線及停戰協定之重大 

違犯——此事已由聯合^在印度及巴基斯坦軍事觀察 

團調査證實——h四人喪失了寶貴的生命，另有九名 

巡邏隊人員被捕，現仍被非法拘留。 

此爲近數月來聯合國首席軍事觀察員所作不利於 

巴基斯坦裁決之第二次嚴重事件。第一次爲Chaknot 

事件，本人已就該事件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七 

日 3 6及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 3 7兩次致函閣下。 

巴基斯坦政府蓄意在停火線上製造緊張情勢與衝 

突，全然不顧停火協定之規定，至屬明顯。 

請將此函提請安全理事會理事S注意。 

印 度 駐 聯 合 國 常 任 代 表 

(簽名）B. N . C H A K R A V A R T Y 

36安全理事會芷式紀錄，第十八年，一九六三年十月、十一 

月及十二月份補編，文件S/5467。 
37同上，第十九年，一九六四年一月、二月及三月份補編， 

文件S/5503。 

〔原件：其文〕 

〔一化六CJ年四月二十四日〕 

一尤六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印度政府外交 

部致巴基斯坦駐印度高鈸專員公署照會 

一. 印度政府外交部，謹向巴基斯坦駐印度高級' 

專員公署致敬，並提請注意巴基斯坦軍隊對停火線之 

重大違犯事件。 

二.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一日，印度武装警察巡 

邏隊一支，在停火線印度一面Keran地方，遭巴基斯 

坦部隊突襲。Kishenganga河對岸，亦向該巡邏隊射 

擊。該巡邏隊人員中僅兩人倖免逃回。 

三. 此次對印度巡邏隊於執行例行任務時之襲擊， 

二月二十三日及二十四日巴基斯坦報章大加宣揚，公 

開承認。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三日開柏（Khyber)郵 

報以大標題報導："此間今晚官方報導，對於今日侵入 

'自由'喀什米爾地區之印度軍隊，已予重創。據報導 

稱，戰端發生於停火線Kel段之Bor衬附近 • • •某官 

方人士稱：'自由'部隊爲自衞向印度侵入者射擊。"同 

一報紙於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，對所謂"'自由'喀 

什米爾"總統Mr. K. H. Khurshid之聲明，作如下 

之報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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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全部印度入侵者，均被'自由'喀什米爾部 

隊擊斃或浦獲，所有武器、彈藥亦一併鹵獲。Mr. 

Khurshid稱星期五入侵'自由'喀什米爾地區事件 

爲印度統治者蓄意與有計劃行動，因中國總理周 

恩來，適於是日抵達洛瓦平地（Rawalpindi)。印 

度人蓄意在喀什米爾引起緊張局勢，破壞周恩來 

先生訪問所造成之友好和諧氣氛，從而迫使西方 

國家注意喀什米爾，使巴基期坦豢受不利。Mr. 

Khurshid稱，然而，印度統治者此一心懷叵測 

的行動，結果卻得不償失。'自由'喀什米爾的總 

統稱，星期五在停火線上的事件，就傷亡人數、 

擄獲戰俘及武器而言，是一九四九年喀什米爾戰 

爭停止以來最大的一次。" 

四.這些報導對此次事件的說法經巴基斯坦報弒 

廣爲宣揚，但經聯合國駐印度及巴基斯坦軍事觀察圑 

這個權威機關於印度就巴基期坦軍隊侵犯停火線提出 

控訴後，調査證實爲杜撰之詞。首席軍事觀察員於裁 

決書中稱（見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六日No. F.326-60 

函件）: 

"Tangdhar No. 101——（Bor區域）。印度 

巡邏隊一支，兵力武裝警察一排，於一九六四年 

二月二 i^一日上午約十一時許，開往Keran途 

中，在北緯969802方位Nullah交軌站附近，遭 

巴基斯坦軍突襲。僅一警長與警察返抵Keran。 

其他二十三名警察部隊下落不明。 

"聯合國觀察員曾在該地區作廣泛調查。調査 

工作開始時，雪地及河邊岩石上，尙留痕跡，可 

資證明。印度警察一排，於向北面Bor進行抵控 

訴中所提之地區附近時，在停火線印度一邊，遭. 

G基斯坦軍隊突襲，殆無疑問。Kishenganga 

河對岸，亦朝該方向射擊。印軍兩人逃回，九名 

被浦，其餘失踪，可能死亡。聯合國觀察員尙未 

"巴基斯坦違反協定，越過停火線。 

"巴基斯坦違反協定，開火。 

"特此要求，被浦者應儘早送返印度，並應將 

彼等姓名及軍號通知印度陸軍總司令部。並同時 

要求，任何武裝部隊，避免進入Bor村位於停火 

線南之地段及其周圍五〇〇碼區域。如雙方武裝 

部隊接受此一建議，則村民將不勝欣喜。" 

五：印度政府嚴正抗議巴基斯坦對停火線及停火 

協定蓄意與有嚴密計劃之違反，致使印度蒙受重大生 

命損失。印度政府對此事件，極表重視。它特此促請 

巴基斯坦政府，遵守喀喇基（Karachi)協定之規定，並 

希望類似事件，以後不再發生。印度政府同時亦要求 

立卽歸還被巴基斯坦軍隊拘捕之九名警察。 

六.印度政府要求巴基斯坦政府對由於巴基斯坦 

軍隊違反停火協定實施非法侵略行爲而致死之十四名 

印度巡邏隊員家屬，給予充分賠償。 

文件S/5670 

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赛普勒斯代表致秘書長函 

謹奉上敝國答覆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五日土耳其駐 

聯合國常任代表致閣下函〔S/5663〕之函件一份。 

激c 

如蒙將此函列爲安全理事會文件分發，實深感 

赛 普 勒 斯 駐 聯 合 國 常 任 代 表 

(簽名）Zenon ROSSIDES 

〔原件：其文〕 

〔一九六四年月二十八日〕 

—尤六四车四月二十八日赛普勒斯代表 

致秘書長函 

本人願提及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五日土耳其駐聯合 

國常任代表致秘書長之函件〔S/5663〕。該函羅列一長 

系列的無稽指控與無中生有之讕言，似是而非的報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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